
“歇业一件事”工作方案

为持续深化推进“一网通办”前提下的“最多跑一次”改

革，对全省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

事件等原因造成经营困难的市场主体，给予一定缓冲时间，帮

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便利市场主体办理歇业相关事项，特制

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系统观念，推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

于政府管理服务，通过部门间业务协同、系统互通、数据共享

等方式，推动市场主体歇业关联性强、办事需求量大的跨部门、

跨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件事一次办”，进一步提高市场

主体的办事体验感和获得感。

二、工作目标

以人民群众高效办成“歇业一件事”为目标，依托四川政

务服务一体化平台，集成市场主体歇业备案，税务歇业登记，

住房公积金“单位账户封存”，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

业保险缴费人员减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减少）、职工参保

登记（减少）等联办事项，围绕申请条件、受理模式、审核程

序、办理方式等进行整体性流程再造和业务梳理，通过并联审



批方式，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窗（网）受理”。

三、服务范围

领取营业执照后正常开展经营活动的公司、非公司企业法

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机构，

个体工商户。

四、服务内容

（一）服务事项：市场主体歇业备案，税务歇业登记，住

房公积金“单位账户封存”，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

保险缴费人员减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减少）、职工参保登

记（减少）等联办事项

（二）申请方式：在四川政务服务网“一件事一次办”专

区线上申报或线下窗口申报。

（三）联办部门：市场主体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税务

部门、人社部门、医保部门、行政审批部门（政务中心）、公

积金中心。

五、办理地点

通过四川省政务服务网“一件事一次办”专区、政务服务

大厅“一件事一次办”综合窗口或其他指定窗口办理相关业务。

六、办理流程

（一）提出申请。线上申请的，申请人登陆四川省政务服

务网，进入四川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歇业一件事”模块，

根据引导跳转至省市场监管局一体化工作平台，按照选择的具

体业务办理事项提交申请材料。线下申请的，申请人直接到政



务服务大厅“一件事一次办”综合窗口或其他指定窗口提交申

请材料。

（二）并联审批。线上申请的，依托省市场监管局一体化

工作平台实现对“歇业一件事”相关申请事项的信息采集、数

据分发以及结果反馈。歇业备案通过后，系统自动将相关办理

事项的申请数据分送至审批部门开始办理，实现申请人一表填

写信息、一次提交数据、各部门数据同步采集、业务同步办理、

结果实时共享的并联办理流程。

税务部门在接收到市场监管部门推送的市场主体歇业备

案信息后，自动同步歇业备案信息，自动开展登记归类，并按

税务部门歇业管理规定开展后续管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接收到市场主体歇业备案信息

后，对歇业市场主体已完成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

险欠费清缴的，同步办理缴费人员减少。

医保部门在接收到市场主体歇业备案信息后，按政策规定

为歇业市场主体办理单位参保登记（暂停参保）业务，同步为

该歇业市场主体下所有在职职工办理参保登记（减少）；若歇

业市场主体存在欠缴医保费（含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补

充医疗保险等）情形的，需按规定补齐欠费后才能办理相关业

务。

公积金管理中心在接收到市场主体歇业备案信息后，按政

策规定为歇业市场主体办理住房公积金“单位账户封存”业务。

若歇业市场主体存在代扣职工个人公积金而形成欠缴情形的，



需按规定补齐欠缴后方可办理相关业务。

各事项办理完成后及时向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反馈办理结

果。

线下办理由综合窗口收件后分发给各部门并联办理，办理

结果反馈综合窗口。

（三）信息公示。歇业办理结束后，市场监管部门将市场

主体歇业信息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予以公示。

七、职责分工

（一）市场监管部门、税务部门、住建部门、人社部门、

医保部门和政务服务管理部门、公积金管理中心共同制定“歇

业一件事”实施方案，完成系统配置、指南编印、线上服务及

人员培训等工作，并负责指导属地完成系统基础配置等工作。

（二）政务服务管理部门负责指导“歇业一件事”主题专

栏建设，协同相关部门推进系统配置等工作。协调各部门积极

高效推进“歇业一件事”，并纳入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专

区或市场准入窗口办理。

（三）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开发综窗系统，提供将申请信息

分发至相关部门业务系统的基础支撑。

（四）实行相对集中行政权力改革的地区，要理顺行政审

批、行业主管、行政执法部门的职责，强化审管协同和信息共

享。

八、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推进“歇业一件事”是建设服务型



政府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迫切需

要，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切实履行职能职

责，高效推动各项工作扎实开展，切实提升“歇业一件事”办

事效率。

（二）有序稳步推进。2023年 10月底前与全省同步发布

“歇业一件事”基础配置，实现全程网办运行；按照线上线下

服务一致原则，在省一体化平台进行流程配置，并纳入政务服

务大厅综合窗口、专区或市场监管部门窗口办理，实现“歇业

一件事”落地落实。个体工商户“歇业一件事”待条件具备时，

再全面推行。

（三）强化统筹协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

强化部门联动，协同推进实施；加强业务培训，使窗口工作人

员熟练掌握改革后的业务流程和工作规程，提高服务效率，确

保服务质量。

（四）设置服务专窗。鼓励各级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中

心）设置“歇业一件事”综合窗口，负责日常咨询、综合受理、

办理出件等业务，为办事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一站式”服务。

（五）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门户网站、新媒体、实体

办理窗口等途径，广泛宣传“歇业一件事”联办服务，积极引

导群众通过四川政务服务平台办理“歇业一件事”,提高“一件

事”集成服务的知晓度和办理量。积极挖掘和梳理先进典型，

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

联系人：市市场监管局 魏 艳 13778345211



市税务局 何翔宇 15881842737

市人社局 程麟云 5324088

市医保局 王亚兰 18783932072

市政管局 何 侠 13890853913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孙 玲 18881876088

附件：1.“歇业一件事”办理流程图

2.“歇业一件事”材料清单

3.市场主体歇业备案申请书



附件 1

“歇业一件事”办理流程图



附件 2

“歇业一件事”材料清单

材料名称 获取条件

市场主体歇业备案

《市场主体歇业备案申请书》（含《“歇业一件事”信息采集表》） 提交或自动生成

《歇业备案承诺书》 提交或自动生成

税务歇业登记

市场主体歇业基本信息 数据共享

住房公积金“单位账户封存”

市场主体歇业基本信息 数据共享

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身份信息，联系电话 数据共享

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缴费人员减少

市场主体歇业基本信息 数据共享

单位参保登记（暂停参保）

市场主体歇业基本信息 数据共享

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身份信息，联系电话 数据共享



附件 3

市场主体歇业备案申请书

□基本信息（必填项）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住所
（经营场所）

歇业期间法律

文书送达地址

歇业期间

联系人

歇业期间联系人

联系电话

歇业期限 自 至 （最长不得超过 3 年）

□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必填项）

委托权限

1、同意□不同意□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2、同意□不同意□修改企业自备文件的错误；

3、同意□不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4、同意□不同意□领取有关文书。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指定代表/委
托代理人签字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可另附）



□申请人签署（必填项）

本主体依照《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等规定申

请市场主体歇业备案，本申请人和签字人承诺提交的材料文件和填报的信息真实有效，并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歇业一件事”信息采集表（选填）

☐住房公积金“单位账户封存”

单位所在住房公积金中心名称

单位公积金编号

（单位公积金客户号）
封存生效年月

☐社会保险缴费人员减少

☐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缴费人员减少

☐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基本医疗保险单位参保

登记

☐单位参保登记（暂停参保）、

职工参保登记（减少）
暂停起止时间

注：1、申请人为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非公司企业法人、非公司外资企业的，由法定

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2、申请人为合伙企业的，由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或委派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3、申请人为个人独资企业的，由投资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4、申请人为个体工商户的，由经营者签字。

5、申请人为分公司、营业单位、非法人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的，

由其隶属主体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隶属主体公章。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由隶属主体执行事务

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字并加盖隶属企业公章。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由隶属企业投资人签

字并加盖隶属企业公章。

6、申请人签署中横线部分可补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关于歇业备案的相关

规定。

7、《“歇业一件事”信息采集表》只在市场主体选择住房公积金“单位账户封存”、社会保

险参保登记、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时填写。住房公积金“单位账户封存”、社会保险缴费人员减

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可根据需求自主选择。

8、社会保险缴费人员减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仅适用于歇业市场主体为所有在职职工办理缴

费人员减少情形，歇业市场主体只为部分职工办理缴费人员减少的不适用，需自行到社保、医

保部门办理。

9、个体工商户以单位形式缴纳住房公积金、参保的，适用办理住房公积金、社保、医保业务。



歇业备案承诺书

现向登记机关申请 （市场主体名

称）的歇业备案，并郑重承诺如下：

本市场主体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

全事件□其他 造成经济困

难，决定从 起，至 为止（期

限）歇业。

本市场主体申请歇业前已经与职工依法协商劳动关系处理完

毕，（其他情形） ，不涉及

市场监管部门认为不适宜歇业备案的其他情形。

本市场主体承诺申请歇业期间暂停经营，不发生任何经营活动；

歇业期间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按时进行年

报，全面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承担债权债务关系；自觉接受政

府、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的监督，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本市场主体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违背承诺约定，则由

全体投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

部门的约束和惩戒；按照信用信息管理有关要求，本单位同意将以

上承诺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全体投资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有限责任公司由全体股东签署、非公司企业法人由全体出资人签署、个人独资企业由投

资人签字、合伙企业由全体合伙人签署、农民专业合作社由全体合作社成员签署、个体工

商户由经营者签字；

2、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由全体董事签署；

3、申请人为分公司、营业单位、非法人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的，

由其隶属主体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隶属主体公章。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由隶属主体执行

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字并加盖隶属企业公章。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由隶属企业

投资人签字并加盖隶属企业公章。

4、横线部分可补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关于歇业备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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